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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文件
嘉教人〔2020〕4 号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

进一步做好本区教育系统教职工

返沪健康管理和到校办公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（托育机构）、成人学校及直属单位：

根据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》

精神，区政府要求对“9+1”重点行业（教育、托育、医务、家

政、护理、物业、快递、公交、出租车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）从

业人员严格落实行业防控规范。结合本区教育系统实际，区教育

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对做好教职工返沪健康管理和到校办

公通知如下。

一、健康管理要求

所有返沪教职工（含所有在校工作人员），自抵沪之日起，

如实填写《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》《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》，严格

实施健康管理，自觉实施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。

（1）有居所的，实施居家隔离观察；

（2）住宿在校的，由单位安排住校隔离观察，落实保障措

施；

（3）居住条件不符合隔离观察要求的，到街镇集中隔离点

进行观察，单位或个人承担一定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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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返沪健康管理工作，各单位承担主体责任。要安排专

人负责教职工返沪健康管理工作，落实信息上报、生活保障，加

强人文关怀，做好与社区的对接工作。

二、数据填报要求

1.《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》《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》（附件 1、

2）由教职工本人填写后交单位备案。

2．从 2 月 21 日起，各单位填写《嘉定区教育系统教职工排

摸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每日 9:00 之前将上一日排摸情况上

报。（具体填报方式由各条线在钉钉“防疫工作群”中通知）

3．首次排摸填报范围：自 2月 8日起至 2月 21 日返沪的教

职工，以后每日只填写新增人员，没有新增也须零报告。

4．各单位日报的数据照常进行。

三、到校办公要求

1．各单位结合实际调整工作制度，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原

则上到校办公。要结合实际做好疫情防控、物资保障等工作；要

抓紧做好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的调整；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期间

教科研工作，确保在线教学质量；要及时主动收集在线教学的反

馈信息，有效处置舆情。

2．各单位应如实填写《上海市嘉定区教育系统教职工在职

工作证明》（附件 4），并以图片或 PDF 形式下发至未返沪的教职

工，供返程使用。

3．对居住昆山花桥、太仓浏河等与外省接壤地区的教职工

到校办公的，由各单位负责联系街镇办理工作通勤证。

本通知自即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．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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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

3．嘉定区教育系统教职工排摸情况汇总表

4．上海市嘉定区教育系统教职工在职工作证明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

2020 年 2月 20 日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0 日印发

（共印 20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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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

本人承诺以上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。

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。

填报人： （签名） 填报日期：2020年 月 日

姓名
身份证/护照号

手机号

在沪居住

（暂住）地址

是否自重点地区出发（□是□否)

如是，填写离开日期：

□湖北省武汉市

□湖北省除武汉市

□其他重点地区：

□除以上地区：

□火车车次

□飞机航班

□汽车班次及车牌

□自驾车牌

沿途是否经停（□是□否)

如是，停留地点：

□湖北武汉

□湖北省除武汉外：

□其他重点地区：

□除以上地区：

同行人员姓名

和联系方式

体温

目前健康状况：

□咳嗽 □咳痰□流涕 □咽痛□胸痛胸闷 其他

□无上述异常症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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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

目前，上海市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，

实行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。为配合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
1．本人在 （居住地址）

14 天居家隔离期内，不擅自外出，谢绝会客。

2．积极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每日上、下午各一次体温测量并

做好记录，如实回答健康询问。

3．在家出现发热、咳嗽、气促等急性呼吸道症状，立即电

话联系指定工作人员，由所在区落实专用车辆送至指定发热门诊，

并主动配合开展相关工作。

4．居家隔离期间，做好个人及共同生活人员的防护。

5．对有关信息不擅自传播，不瞒报、不谎报、不迟报。

如本人未遵守以上承诺，本人愿承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

病防治法》中规定的相应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身份证号：

2020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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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嘉定区教育系统教职工排摸情况汇总表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

行业类

别（教育

/托育）

工作

单位

现住址

（详细）

住址

所属街镇

抵沪

日期

（YY/MM

/DD）

来自湖北

或途径湖

北（是/

否）

来自重点关

注地区或途

径关注地区

（是/否）

来自城

市（市

级）

来沪车次

/航班/汽

车/自驾

备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2020 年 月 日

重点关注地区共 19 个：浙江省：温州、台州、宁波；江苏省：苏州；安徽省：阜阳、蚌埠、安庆、六安、亳州；河南省：信阳、南阳、

驻马店；广东省：深圳；湖南省：岳阳、邵阳；江西省：九江、新余、上饶、宜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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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系统教职工

在职工作证明

姓 名： 性 别：

身份证号：

现上海市居住地址：

为 （单位全称）在职教职工

单位地址：

单位负责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根据《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管

理的通知》（嘉教人〔2020〕3 号）要求，本区教育系统教职员

工于 2 月 17 日起正式上班。

特此证明

单位（盖章）

2020 年 月 日

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监制


